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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43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 上午 9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2會議室 

參、 主席：李委員育明                         紀錄：王姿羡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伍、 討論事項： 

討論案：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 

一、 本案開發單位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依據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5條之 1第 2項規定，本府機關委員全數

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本案前由出席委員推選李委員育明擔任

主席。 

二、 本日會議係延續本委員會第 234次及第 240次會議，依主席意

見由環保局針對本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0 條規定範疇界定

會議程序處理情形，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1-1條、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7 條規

定，說明本案遇有開發行為內容修正或變更時之審查程序後，

接續進行議程「四、列席單位或人員陳述意見」。 

三、 開發單位現場說明 110年 12月 7日所提補正資料（如附件 1），

經委員會討論後決議同意納入審查考量。 

四、 列席單位或人員陳述意見： 

陳政忠議員（發言摘要） 

我在社子島擔任 36 年的民意代表，非常瞭解社子島過去和需

要，社子島內沉默的多數大眾都是贊成開發，社子島需要改變： 

1. 身體病痛，沒有一家診所可看病，小朋友半夜發高燒找不到

醫院。 

2. 生活環境衛生而言，社子島沒有下水道都不能接管，居民每

天生活的排泄物都就地掩埋，這種環境不是我們社子島應該

要有的。 



 

2 

3. 生活便利部分，半夜孩子讀書回來，找不到一家便利商店可

以果腹。 

社子島這樣生存環境對我們是不公平的，我還是要感謝市府相

關單位與審議委員們，為了社子島居民權益，尤其是下一代子

女希望的生存環境，給一個建構完整、健康的機會。 

陳建銘議員（發言摘要） 

這塊土地這 50 年來沒有建設任何公共設施，沒有都市計畫的

進展，讓社子島居民生活在一個不是中華民國國民應該有的環

境。社子島開發案到今天環評好不容易到第 8次，我們希望不

要再有後續 50年的延宕，按照目前社子島的狀況來看，難道是

環保嗎？符合對文化的保存嗎？社子島在有計畫性的規劃下，

才能得到文化保存、環保永續。 

希望社子島開發能如同柯市長所說的戶戶安置，在開發過程當

中，不管是補償或都市計畫的調整跟改變，我們希望於現行法

令下能有更寬鬆的標準，讓社子島民眾得到更好的照顧和回饋，

再次感謝各位，同時更希望今天能看到具體的結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無意見。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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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士林區公所 

無意見。 

黃郁芬議員（發言摘要）： 

距離上次環評會到現在有許多新事證和狀況，市政府做為開發

單位，應向委員清楚說明。 

目前環評報告書，並未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17條第 1項後段，自行規劃設置污水處理廠，應併案進行評估、

分析及影響預測，污水處理廠並未進行分析和影響預測，再來

同條第 17條第 2項，環境影響評估須包含，依河川水質模式評

估技術規範，評估污水處理廠營運期間，廢水排放對承受水體

(淡水河及基隆河)水質和水體生態的影響。 

關於國家重要濕地範疇，環評報告書 P8-22，有提到第二期防洪

工程將配合用地徵收作業，沿高保護設施範圍線全面施作，並

提到最後既有防潮堤之破堤施工配合新設排水系統正常運作且

防洪閘門功能確認無虞後，方得進行破堤拆建作業。因此目前

工程規劃有破堤拆除作業，不符合剛說的開發行為只在堤內進

行，未來仍有破堤等影響到堤外的工程，是否影響國家重要濕

地的確認程序宜更嚴格審視。 

今天一開始討論開發單位提出補充資料，依據環評法施行細則

第 13 條，如果開發單位所提補充資料對於整個開發計畫是重

要依據，需在 7天前公布給民眾知悉。上次環評會後到今天開

會期間有進行公民參與程序，11 月 12 日曾參與這場公民參與

程序世界咖啡館的桌長學者，直接出面開記者會表示，臺北市

政府關於公民參與程序說明是不符合現場狀況的，有參與臺北

市公民參與委員會的學者專家也出面說，臺北市政府後續所公

布的現場狀況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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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洲里 陳惠民里長（發言摘要）： 

現在社子島里民間對立很嚴重，今天來開會里長被夾在中間，

開發社子島我們很開心，議員作為地方代表，應站在地方角度

爭取補償居民權益才對。 

福安里 謝文加里長（發言摘要）： 

社子島為了大臺北防洪禁建五十年，今天要開發是好事，不過

臺北市政府說一套做一套，用 59年徵收後再實價賣回，有些中

低收入、有屋無地、邊緣戶，這些人要何去何從？我今天替里

民爭取就遭罷免看多冤枉，我以前就講過，社子島拖那麼久不

給我們開發，只要解除禁建就地合法就好，市府都聽財團有利

人士說話，我們這些里長是要講什麼？誰要聽？社子島那些艱

苦人是要何去何從？用實價賣給居民有多少人買得起？全都是

地主、仲介來糟蹋社子島，希望各位委員要拿出良心，做點好

事。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書面意見如附件 2）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書面意見） 

查 5.6「防災動線規劃」(1)劃設淹水疏散避難空間或據點略以：

「運用計畫區內之公園用地、學校國中用地、國小用地、廣場、

道路等作為緊急防災避難場所……」（第 5-84頁），建議「緊急

防災避難場所」改為「避難收容處所」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一

致。 

陳慈慧議員、陳碧峰議會最高顧問（書面意見如附件 3）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書面意見如附件 4） 

五、 委員意見摘要： 

張尊國委員： 

(一) 請開發單位說明，本開發範圍內有四處再發展區自行開發

處，如何在本計畫開發過程與運營中，在基地填地、排水、

防災能夠相容。 

(二) 對後續環境影響評估之環境監測報告書格式中，並無本案

較具爭點之經濟環境、社會關係、文化資產之內容要求，應

有回應之監督作為。 



 

5 

 

闕蓓德委員： 

(一) 請補充說明未來可能涉及個案環評之面積有多少或比例，

目前掌握需要進行個案環評之類別為何？ 

(二) 請補充說明再發展區公共建設與本開發案之關聯性，如何

區隔？ 

林鎮洋委員： 

(一) 改善社子島環境是與會者最大的共識，問題在用何種方式

開發才是爭議的焦點。 

(二) 公參會結果請提供參考（13.10節）。 

(三) 依據 4.2節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說明第 12項無列重要濕地資

料，堤防施作（含整地）亦有干擾之虞，請進一步釐清。 

楊之遠委員： 

(一) 承辦部門要以做功德心態好好做，安置、照顧讓人民相信

政府。 

(二) 社子島開發案是一個改善環境，符合環境正義，未來世代

福祉。 

(三) 部份人民反對，是擔心生計、目前的權益受損，對市府的信

心不足。 

李培芬委員： 

(一) 本案邊界區和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內之關渡濕地有小面積

之重疊，依據此濕地的保育利用計畫而言，重疊區可能包

括一般使用區和環境教育區，並不包括環境敏感地區調查

表中濕地的核心保育區和生態復育區之內，因而書件中有

「本計畫非於國家重要濕地，堤防外緊鄰於國家級關渡濕

地」之說明。 

(二) P4-6所使用之相關法令及劃設依據應加上「濕地保育法」，

而非僅是「海岸管理法、行政院核定……」之內容。 

(三) 本案之生態監測內容，請增加植物之自然度變化，頻率每

半年乙次，並增加在原關渡自然保留區（現已廢編）之濕

地核心保育區加強監測作業。四斑細蟌之監測和保育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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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研擬，調查時採不破壞為原則。 

(四) 請考慮將濕地的保育利用計畫之內容，納入環評報告書內。 

龍世俊委員： 

(一) 在第九章 9.1空污防制中列出要執行的工作項目，請在此具

體承諾會將這些工作項目列入與承包商之合約中，並在合

約中列明相關罰則，以確實督促空污防制工作之執行，減輕

此開發案在開發施工及營運階段對當地之衝擊。 

(二) 對未來科專區的開發，雖牽涉眾多私地主，不適宜以園區規

模來進行環評，但開發單位應提出具體承諾來規範未來科

專區內之空污總量限值，健康有害物質使用之限制、污水必

須納管等等對環境保護有利的各面向，才能保障當地環境

品質。 

鐘慧諭委員： 

(一) 對於本案開發內容的必要性、願景、作為及影響評估結果，

同意通過。 

(二) 未來重點在如何落實設定的願景，建議如下： 

1. 環評重點項目，包括水質、空污、停車管理的水準，作為

後續審議、查核的依據。 

2. 贊同成立推動監督小組，但建議採用較協力合作的名稱，

彰顯協力推動的機制。 

3. 請秉持臺北市政府公開資訊原則，後續推動資訊應定期

公佈，特別針對安置成果。 

吳孟玲委員： 

本案 50 年未開發，從生態、生活、生產三生考量，是不利於

社子島整體進步。未來如何在社會面、經濟面、生態面達平衡，

是本案多次會議討論之重點。為達成大家期望，建議未來組成

專家學者、政府與 NGO團體之監督小組，落實達生態島之開

發計畫。 

顏秀慧委員： 

(一) 前於第一次修正本及第二次修正本之審查意見開發單位於

意見回復及環評書件中已敘明下列事項： 

1. 科技產業專用區（科專區）不允許公害嚴重之工業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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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別開發行為（含科專區）則依環評法規判斷是否須另

案辦理環評。 

請開發單位就目前科專區之規劃內容，明確陳述未來科專

區須否進行個案環評，並宜以園區整體之環境負荷為考量。 

(二) 第 9.8 節內所提之產業輔導均較著墨於工業，其他類型產

業亦宜顧及。 

陳起鳳委員： 

(一) 本案資料已相當充足，開發後環境影響確實優於開發前環

境，建議通過環評審查。 

(二) 未來可能涉及的個案計畫應確實執行，甚至加嚴自主辦理，

不要迴避。 

李委員育明： 

(一) 請補充說明本計畫後續可能涉及另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

開發行為及其內容。 

(二) 建議考量承諾另案辦理「科技產業專用區」開發行為之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並於本計畫補充說明其開發期程及其主

責機關與後續分工。 

(三) 建議儘速啟動區段徵收計畫之提審程序。 

六、 決議： 

(一) 基於本次會議決議將開發單位於 110 年 12 月 7 日所提補

正資料納入審查考量，惟補正資料不及對外公開，提供民

眾參閱，經出席委員決議召開延續會議，議程接續內部討

論。 

(二) 針對開發單位於 110 年 12 月 7 日所提補正資料衍生之相

關問題，將開放民眾登記發言，但建議民眾於登記時需載

明發言之主題。 

(三) 請開發單位於延續會議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第

6次修正本），應補充說明下列事項： 

1. 本次會議承諾成立之監督小組組成及運作方式。 

2. 科技產業專用區未來應引進之產業管制規則。 

3. 基地範圍內落實綠色運輸之具體做法。 

陸、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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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空白）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43次會議簽到簿 

一、開會時間： 110年 12月 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 市政大樓 2樓北區 N202會議室 

三、議題： 
討論案：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四、主持人： 李育明委員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  

出席者 簽 名 處 

陳起鳳委員 台北通簽到 

吳孟玲委員 台北通簽到 

李培芬委員 台北通簽到 

鍾慧諭委員 台北通簽到 

林鎮洋委員 台北通簽到 

林文印委員  

闕蓓德委員 台北通簽到 

康世芳委員  

張添晉委員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43次會議簽到簿 

出席者 簽名處 

張尊國委員 
 

龍世俊委員 台北通簽到 

顏秀慧委員 台北通簽到 

楊之遠委員 台北通簽到 

李育明委員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43次會議簽到簿 

出席單位 簽名處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邵琇珮、黃大祐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陳姸靜、莊卜瑾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楊欽文、葉英斌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陳映嘉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吳秋香、張瑋宸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

程處 
陳伯壎、吳延杰、王凱民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林俊廷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劉得堅、王盈涵、李嘉倩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43次會議簽到簿 

出席單位 簽名處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張治祥、易立民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陳怡如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士林區公所 歐立羣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士林區富洲里辦公處 
 

臺北市士林區永倫里辦公處 宋旭曜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士林區福安里辦公處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討論案 開發單位：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李英達 台北通簽到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43次會議簽到簿 

出席單位 簽名處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黃莉琳 台北通簽到 

空污噪音防制科  

水質病媒管制科  

廢棄物處理管理科  

氣候變遷管理科  

綜合企劃科 
洪明宏、王姿羡、王玲英、 

陳琬菁、唐彩惠 台北通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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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函
地址：110015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11

弄2號3樓

承辦人：卓奕杉

電話：02-87807056轉210

傳真：02-87800475

電子信箱：gz_12050@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7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8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4.2節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補充說明資料1份 (18361789_1107020870_1_ATTACH1.

pdf、18361789_1107020870_1_ATTACH2.pdf、18361789_1107020870_1_ATTACH3.

pdf、18361789_1107020870_1_ATTACH4.pdf、18361789_1107020870_1_ATTACH5.

pdf)

主旨：檢送「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初稿（第五次修正本）」第4.2節環境敏感地區調查

補充說明資料1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總隊110年11月23日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547號函

（諒達）續辦，兼復貴局110年11月29日北市環綜字第

1106074712號函。

正本：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副本：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環保局 1101207

*AKAA1106079397*

附件1



「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第五次修正本）」第 4.2 節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補充說

明 

 

一、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8條第 1項規定略

以：「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行為基地，依附件二環境敏感地區

調查表調查所列之地區，並應檢附有關單位證明、圖件或實地

調查研判資料等文件…」，亦即調查結果之證明文件（調查方

式）可以是有關單位證明、相關圖件，亦或是實地調查研判資

料。又環境敏感地區之調查以往係以函詢各相關主管機關方式

確認，106年內政部營建署則委託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

測學會（下稱遙測學會）辦理 60項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

服務(下稱單一窗口查詢服務)，本案委託廠商亞新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新公司）107年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有關社子島開發計畫是否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內，該分署

即函覆建議改依上開單一窗口查詢服務辦理。嗣亞新公司考量

其他環境敏感地區多已調查完竣，再透過單一窗口服務查詢似

無必要；再者，依內政部「非重要濕地所在鄉鎮市區地段清

冊」所載，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內部分地段（士林區富安段一



小段、同段三小段及中洲段）並非位於該清冊內，亦即該地段

內有部分土地係屬關渡濕地範圍，除以相關圖資套疊確認外，

宜再輔以現勘確認。是以，為求謹慎，亞新公司改採以內政部

公告之重要濕地圖資套疊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圖，併採現勘之

方式確認社子島開發範圍非屬重要濕地（即採相關圖件及實地

調查研判資料之方式為之），該調查方式確實符合上開作業準則

之規範。 

二、為釐清外界質疑，亞新公司已就內政部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所

訂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約 302.1公頃)內土地，透過單一窗口

查詢服務申請查詢；110年 12月 1日電洽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初步查詢結果(截至 110年 12月 3日遙測學會尚未回

覆，暫以內政部營建署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查詢結果為準)，於既

有堤防（EL.+6.0m）外計有 21筆土地觸及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

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復經本總隊以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

地籍圖、地形圖，套疊前揭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10年

12月 2日函送之濕地範圍圖檔結果（詳附件 1），上開 21筆土

地係位屬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既有堤防（EL.+6.0m）外邊界

處，與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邊界部分

重疊。 



三、因社子島環評案之開發行為僅止於前揭既有堤防堤頂內側，相

關工程皆於該既有堤防內施作，既有堤防及其以外範圍（含前

開 21筆土地）皆維持現狀，無任何開發行為，應無影響重要濕

地及保育利用計畫之虞。又社子島開發計畫之排水系統係採雨

水、污水分流方式設置，區內規劃中央生態公園及中央河道，

中央河道除匯集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雨水外，並作為分流管制之

滯洪設施。目前社子島現況未佈設污水系統，工廠污水及居民

生活污水多與雨水合流造成污染，開發後區內生活污水將依土

地使用分區、容積率與未來人口密度等因素，估算其單位污水

量，並施作全區污水系統；污水處理廠規劃處理量為

35,000CMD，初步規劃採 MBR三級處理設計，經過處理後放流水

將往內排入中央河道，將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

給水投入標準」之國家級濕地規定。至於社子島既有堤防外濕

地及河川區將不進行開發，俾維繫濕地環境及生態環境，且污

水經過污水處理廠三級處理後，對周邊河川水質之影響將較目

前雨污水合流排放狀況為佳，有助於提升周邊河川水質及生態

復育。 

四、本總隊前於 110年 12月 1日函詢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社子島環評案是否須依濕地保育法第 20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



關之意見（如附件 2，目前尚未回覆）；位爭取時效，業於 110

年 12月 3日函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就社子島環評案倘仍應踐

行徵詢意見之程序，請該部儘速提供徵詢意見（如附件 3），並

依最新情況預擬環評書第 4.2 節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說明草案

(如附件 4)。 



社子島開發案計畫範圍涉及國
家濕地21筆土地套繪圖說

(濕地範圍、計畫範圍及開發
範圍套圖說明)



社子島開發案計畫範圍涉及國家濕地21筆土地套繪略圖

濕
地

既有土堤2型 防洪牆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開發範圍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富安段一小段362地號
濕
地

既有土堤2型 防洪牆

開發範圍計畫範圍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富安段一小段364地號 濕
地

既有土堤2型 防洪牆

開發範圍計畫範圍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富安段一小段389地號

濕
地

既有土堤2型 防洪牆

開發範圍計畫範圍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富安段一小段411-2地號
濕
地

既有土堤2型 防洪牆

開發範圍計畫範圍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785-2地號

濕
地

既有土堤2型 防洪牆

開發範圍計畫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
開發行為，相關開發工程行
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784-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783-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782-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中洲段778-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776-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772-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857-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中洲段466-2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553-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552-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551-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本筆土地皆位在既有堤防外，
無任何開發工程行為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中洲段550-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549-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548-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547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中洲段545-1地號

既有A型防洪牆

濕
地

計畫範圍

開發範圍

圖例
濕地
地籍線
既有堤防
開發範圍內土地

本筆土地在濕地範圍無任何開發行為，
相關開發工程行為皆在既有堤防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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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10/21310203/11
保存年限：20

創一層決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函（稿）

地址：110015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91巷11弄2號3樓

承辦人：卓奕杉

電話：

  
02-87807056轉210

傳真：02-87800475
電子信箱：gz_12050@mail.taipei. 

gov.tw

校對

監印

發文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9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社子島開發計畫暨周邊濕地範圍套繪圖、環評報告書初稿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

容等、環境監測調查範圍圖各1份

主旨：為本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下稱

社子島環評案），是否須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
央主管機關之意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暨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
測學會 110年 11月 26日航測會字第 1109030894至
1109030901號函（諒達）辦理。

二、

  
按旨揭社子島開發計畫係依貴部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所

訂範圍約302.1公頃，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防洪計畫，於既
有堤防（EL.+6.0m）之堤線範圍內進行規劃設計及開發
。又社子島開發計畫部分範圍雖緊鄰關渡重要濕地及淡

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以既有堤防為界，部分堤

防外土地似位於該濕地範圍內；詳附件開發計畫暨周邊

濕地範圍套繪圖），惟納入社子島環評案之開發工程項

目（整地、大地、道路、排水、污水下水道、自來水、

共同管道、公園綠地景觀工程、專案住宅等，不含污水

處理廠及200年防洪頻率高保護堤防設施（EL.+9.65m）
；詳附件環評報告書初稿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等）

皆在既有堤防內施作，既有堤防及其以外範圍皆維持現

狀，亦即上述觸及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之土地

皆維持現狀，未進行任何非保育利用計畫所允許之開發

工程。

三、

  
又社子島開發因應前揭防洪計畫，規劃在淡水河側既有

堤線採以綠堤形式，往島內一律退縮30公尺；基隆河側 
則為既有堤線往島內退縮80公尺至130公尺，在既有堤線 
至高保護設施之間，以回填土方形成緩坡之公園綠地，

爰既有堤線（堤防）外之自然生態環境不受開發施工影

響。另社子島環評案之生態調查及檢測範圍已擴大涵蓋

周遭重要濕地，且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將依環評承

諾進行環境調查監測（詳附件環境調查監測範圍圖），

確實執行環境保護工作，以確保生態不受影響。綜上，

社子島開發計畫之都市計畫既經貴部審竣，且緊鄰重要

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之土地皆維持現狀未進行開發

工程，應無影響重要濕地之虞，爰旨揭社子島環評案是

否仍應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 
見，請惠復憑辦。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副本：

  

抄本：

承辦單位　　　　　　　　　核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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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 共3頁

會辦單位：

檔　　號：110/21310203/11
保存年限：20

創一層決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函（稿）

地址：110015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91巷11弄2號3樓

承辦人：卓奕杉

電話：

  
02-87807056轉210

傳真：02-87800475
電子信箱：gz_12050@mail.taipei. 

gov.tw

校對

監印

發文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9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社子島開發計畫暨周邊濕地範圍套繪圖、環評報告書初稿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

容等、環境監測調查範圍圖各1份

主旨：為本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下稱

社子島環評案），是否須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
央主管機關之意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暨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
測學會 110年 11月 26日航測會字第 1109030894至
1109030901號函（諒達）辦理。

二、

  
按旨揭社子島開發計畫係依貴部審議通過之都市計畫所

訂範圍約302.1公頃，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防洪計畫，於既
有堤防（EL.+6.0m）之堤線範圍內進行規劃設計及開發
。又社子島開發計畫部分範圍雖緊鄰關渡重要濕地及淡

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以既有堤防為界，部分堤

防外土地似位於該濕地範圍內；詳附件開發計畫暨周邊

濕地範圍套繪圖），惟納入社子島環評案之開發工程項

目（整地、大地、道路、排水、污水下水道、自來水、

共同管道、公園綠地景觀工程、專案住宅等，不含污水

處理廠及200年防洪頻率高保護堤防設施（EL.+9.65m）
；詳附件環評報告書初稿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等）

皆在既有堤防內施作，既有堤防及其以外範圍皆維持現

狀，亦即上述觸及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之土地

皆維持現狀，未進行任何非保育利用計畫所允許之開發

工程。

三、

  
又社子島開發因應前揭防洪計畫，規劃在淡水河側既有

堤線採以綠堤形式，往島內一律退縮30公尺；基隆河側 
則為既有堤線往島內退縮80公尺至130公尺，在既有堤線 
至高保護設施之間，以回填土方形成緩坡之公園綠地，

爰既有堤線（堤防）外之自然生態環境不受開發施工影

響。另社子島環評案之生態調查及檢測範圍已擴大涵蓋

周遭重要濕地，且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將依環評承

諾進行環境調查監測（詳附件環境調查監測範圍圖），

確實執行環境保護工作，以確保生態不受影響。綜上，

社子島開發計畫之都市計畫既經貴部審竣，且緊鄰重要

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之土地皆維持現狀未進行開發

工程，應無影響重要濕地之虞，爰旨揭社子島環評案是

否仍應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 
見，請惠復憑辦。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副本：

  

抄本：

承辦單位　　　　　　　　　核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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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10/21310203/11
保存年限：20

創一層決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函（稿）

地址：110015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91巷11弄2號3樓

承辦人：

  
卓奕杉

電話：

  
02-87807056轉210

傳真：02-87800475
電子信箱：gz_12050@mail.taipei. 

gov.tw

校對

監印

發文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1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社子島圖資套繪濕地圖檔1份

主旨：為本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下稱

社子島環評案）擬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
機關意見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暨「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
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行政程序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
、貴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案件編

號：1101118904）查詢結果、貴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10年12月2日城海字第1100010360號函送「淡水河流域
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數值圖檔」辦理，及本總

隊110年12月1日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931號函續辦。
二、

  
按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經前揭貴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於既有堤防（EL.+6.0m）外計有21 
筆土地涉及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

圍。復經本總隊以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地籍圖、地形圖

，套疊前揭貴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10年12月2日函送
之濕地範圍圖檔結果（詳附件），上開21筆土地係位屬
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既有堤防（EL.+6.0m）外邊界處，
與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邊界部

分重疊；因旨揭社子島環評案之開發行為僅止於該既有

堤防堤頂內側，相關工程皆於既有堤防內施作，既有堤

防及其以外範圍（含上開21筆土地）皆維持現狀，應無
影響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之虞。

三、

  
又社子島開發計畫之排水系統係採雨水、污水分流方式

設置，區內規劃中央生態公園及中央河道，中央河道除

匯集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雨水外，並作為分流管制之滯洪

設施。目前社子島現況未佈設污水系統，工廠污水及居

民生活污水多與雨水合流造成污染，開發後區內生活污

水將依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率與未來人口密度等因素，

估算其單位污水量，並施做全區污水系統；污水處理廠

規劃處理量為35,000CMD，初步規劃採MBR三級處理設
計，經過處理後放流水將往內排入中央河道，將符合「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之國家級

濕地規定。至於社子島既有堤防外濕地及河川區將不進

行開發，俾維繫濕地環境及生態環境，且污水經過污水

處理廠三級處理後，對周邊河川水質之影響將較目前雨

污水合流排放狀況為佳，有助於提升周邊河川水質及生

態復育。

四、

  
另本總隊前以首揭110年12月1日號函詢貴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旨揭社子島環評案是否須依濕地保育法第20 
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為爭取時效，倘旨案

仍應踐行上揭徵詢意見之程序，請貴部惠依前開說明及

附件圖資，併同本總隊110年12月1日號函之說明及附件
資料（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儘速提供徵詢意見

。

正本：內政部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含附件）

抄本：

承辦單位　　　　　　　　　核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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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10/21310203/11
保存年限：20

創一層決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函（稿）

地址：110015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91巷11弄2號3樓

承辦人：

  
卓奕杉

電話：

  
02-87807056轉210

傳真：02-87800475
電子信箱：gz_12050@mail.taipei. 

gov.tw

校對

監印

發文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1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社子島圖資套繪濕地圖檔1份

主旨：為本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下稱

社子島環評案）擬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
機關意見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暨「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
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行政程序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
、貴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案件編

號：1101118904）查詢結果、貴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10年12月2日城海字第1100010360號函送「淡水河流域
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數值圖檔」辦理，及本總

隊110年12月1日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931號函續辦。
二、

  
按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經前揭貴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於既有堤防（EL.+6.0m）外計有21 
筆土地涉及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

圍。復經本總隊以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地籍圖、地形圖

，套疊前揭貴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10年12月2日函送
之濕地範圍圖檔結果（詳附件），上開21筆土地係位屬
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既有堤防（EL.+6.0m）外邊界處，
與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邊界部

分重疊；因旨揭社子島環評案之開發行為僅止於該既有

堤防堤頂內側，相關工程皆於既有堤防內施作，既有堤

防及其以外範圍（含上開21筆土地）皆維持現狀，應無
影響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之虞。

三、

  
又社子島開發計畫之排水系統係採雨水、污水分流方式

設置，區內規劃中央生態公園及中央河道，中央河道除

匯集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雨水外，並作為分流管制之滯洪

設施。目前社子島現況未佈設污水系統，工廠污水及居

民生活污水多與雨水合流造成污染，開發後區內生活污

水將依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率與未來人口密度等因素，

估算其單位污水量，並施做全區污水系統；污水處理廠

規劃處理量為35,000CMD，初步規劃採MBR三級處理設
計，經過處理後放流水將往內排入中央河道，將符合「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之國家級

濕地規定。至於社子島既有堤防外濕地及河川區將不進

行開發，俾維繫濕地環境及生態環境，且污水經過污水

處理廠三級處理後，對周邊河川水質之影響將較目前雨

污水合流排放狀況為佳，有助於提升周邊河川水質及生

態復育。

四、

  
另本總隊前以首揭110年12月1日號函詢貴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旨揭社子島環評案是否須依濕地保育法第20 
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為爭取時效，倘旨案

仍應踐行上揭徵詢意見之程序，請貴部惠依前開說明及

附件圖資，併同本總隊110年12月1日號函之說明及附件
資料（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儘速提供徵詢意見

。

正本：內政部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含附件）

抄本：

承辦單位　　　　　　　　　核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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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110/21310203/11
保存年限：20

創一層決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函（稿）

地址：110015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91巷11弄2號3樓

承辦人：

  
卓奕杉

電話：

  
02-87807056轉210

傳真：02-87800475
電子信箱：gz_12050@mail.taipei. 

gov.tw

校對

監印

發文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10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社子島圖資套繪濕地圖檔1份

主旨：為本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案（下稱

社子島環評案）擬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
機關意見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暨「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
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行政程序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
、貴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案件編

號：1101118904）查詢結果、貴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10年12月2日城海字第1100010360號函送「淡水河流域
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數值圖檔」辦理，及本總

隊110年12月1日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0931號函續辦。
二、

  
按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經前揭貴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於既有堤防（EL.+6.0m）外計有21 
筆土地涉及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

圍。復經本總隊以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地籍圖、地形圖

，套疊前揭貴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10年12月2日函送
之濕地範圍圖檔結果（詳附件），上開21筆土地係位屬
社子島開發計畫範圍既有堤防（EL.+6.0m）外邊界處，
與關渡重要濕地及淡水河流域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邊界部

分重疊；因旨揭社子島環評案之開發行為僅止於該既有

堤防堤頂內側，相關工程皆於既有堤防內施作，既有堤

防及其以外範圍（含上開21筆土地）皆維持現狀，應無
影響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之虞。

三、

  
又社子島開發計畫之排水系統係採雨水、污水分流方式

設置，區內規劃中央生態公園及中央河道，中央河道除

匯集雨水下水道系統之雨水外，並作為分流管制之滯洪

設施。目前社子島現況未佈設污水系統，工廠污水及居

民生活污水多與雨水合流造成污染，開發後區內生活污

水將依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率與未來人口密度等因素，

估算其單位污水量，並施做全區污水系統；污水處理廠

規劃處理量為35,000CMD，初步規劃採MBR三級處理設
計，經過處理後放流水將往內排入中央河道，將符合「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之國家級

濕地規定。至於社子島既有堤防外濕地及河川區將不進

行開發，俾維繫濕地環境及生態環境，且污水經過污水

處理廠三級處理後，對周邊河川水質之影響將較目前雨

污水合流排放狀況為佳，有助於提升周邊河川水質及生

態復育。

四、

  
另本總隊前以首揭110年12月1日號函詢貴部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旨揭社子島環評案是否須依濕地保育法第20 
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為爭取時效，倘旨案

仍應踐行上揭徵詢意見之程序，請貴部惠依前開說明及

附件圖資，併同本總隊110年12月1日號函之說明及附件
資料（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儘速提供徵詢意見

。

正本：內政部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含附件）

抄本：

承辦單位　　　　　　　　　核稿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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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說明（草案） 

本計畫環境敏感地區調查係依據環保署民國106年12月8日修正公告之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八條規定；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行

為基地，依附件二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表4.2-1)調查所列之地區，並應檢附

有關單位證明、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料等文件；開發行為基地位於環境敏

感地區者，應敘明選擇該地區為開發行為基地之原因。 

105年內政部營建署基於行政協助及為節省申請人查詢所耗時間，推動

環境敏感地區查詢作業單一窗口機制，為簡化行政機關，查復後公文往返流

程，除國防部外，各機關查復確認事宜一律採由「線上回復」辦理，無須再

用紙本公文回覆。(內政部105年1月28日內授營綜字第1050801192號函)。各

單位的函詢及單一窗口查詢皆為有效力之查詢方式，因此本案除查詢相關單

位外，亦經由內政部單一窗口進行環境敏感地區查詢作業。 

各類調查結果示於表4.2-1，調查結果計畫範圍內涉及臭氧(O3)八小時三

級污染防制區、位於第二類噪音管制區內、位於淡水河流域水污染管制區內、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登錄十二處歷史建築、位於二級海岸保護區「臺灣沿

海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及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

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其相關限制事項及因應對策詳參表4.2-2所示。各類別有關單位證明函文、圖

件或實地調查研判等資料請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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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1/10) 

一、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 
及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 
及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災

害

敏

感 

1.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實施區域計

畫地區建築

管理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1 

2.特定水土保持區 水土保持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1 

3.河川區域 水利法、河

川管理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北市工水河字第

107335092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 
 
A2-
20~29 

4.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水利法、
河川管理辦

法、排水管

理辦法、淡

水河洪水平

原管制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濟部水利署，經水工字

第10753039300號函。 
2.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北市工水河字第

10733509200號函。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 
 
A2-
20~29 

5.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水利法、河

川 管 理 辦

法、排水管

理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北市工水河字第

10733509200號函。 
2.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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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2/10) 

一、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 

及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 
及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生
態
敏
感 

6.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
觀區、生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營陽企字第1070001470號
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2 
 
A2-
20~29 

7.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3  

8.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
育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3  

9.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
育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3  

10.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設置管理辦
法(森林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4  

11.一級海岸保護區 海 岸 管 理
法、行政院
核定之「臺
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 

□是■否 
限制內容： 

1.內政部營建署，營署綜字
第1071144232號函。 

2.經現場勘查及套繪內政部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公告
之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圖資
研判，本計畫非位於一級
海岸保護區(國家級重要濕
地)，堤防外緊鄰於國家級
關渡溼地。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4 
 
A2-
20~29 

12.國際級重要濕地、國
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
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濕地保育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現場勘查及套繪內政部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公告
之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圖資
研判，本計畫非位於國家
重要濕地，堤防外緊鄰於
國家級關渡溼地。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5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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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3/10) 

一、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 

及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 
及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3.古蹟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蹟字
第1073002094號函。 

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10731477400號函。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
函。 

A2-6 
 
A2-5 
 
A2-
20~29 

14.考古遺址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蹟字
第1073002094號函。 

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10731477400號函。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
函。 

A2-6 
 
A2-5 
 
A2-
20~29 

15.重要聚落建築群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蹟字
第1073002094號函。 

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10731477400號函。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
函。 

A2-6 
 
A2-5 
 
A2-
20~29 

16.重要文化景觀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蹟字
第1073002094號函。 

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10731477400號函。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
函。 

A2-6 
 
A2-5 
 
A2-
20~29 

17.重要史蹟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蹟字
第1073002094號函。 

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10731477400號函。 

3.12處歷史建物公告函文資料 
4.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
函。 

A2-6 
 
A2-5 
 
附 錄
16 
A2-
20~29 

18.水下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
產保存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蹟字
第1073002094號函。 

2.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
文資字第10731477400號函。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
函。 

A2-6 
 
A2-5 
 
A2-
20~29 

19.國家公園內之史
蹟保存區 

國家公園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營
陽企字第107000147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113 號
函。 

3. 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
1079003545 號、 1079003545
號函。 

A2-2 
 
A2-21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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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4/10) 

一、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 
及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 
及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20.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或飲用水取水
口一定距離內之地
區 

飲用水管理條
例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北市環水字第10730547200
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8 
 
A2-
20~29 

21.水庫集水區(供家用
或供公共給水)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7 

22.水庫蓄水範圍 水利法、水庫
蓄水範圍使用
管理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7 

23-1.森林(國有林事業
區、保安林等森
林地區) 

森林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
敏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
屬免查詢範圍。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林企字第1071652571
號函。 

A2-7 
 
 
 
A2-8 

23-2.森林(區域計畫劃
定之森林區) 

區域計畫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
程處，北市工地審字第
107303494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8 
 
 
A2-
20~29 

23-3.森林(大專院校實
驗林地及林業試
驗林地等森林地
區) 

森林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9 

24.溫泉露頭及其一定
範圍 

溫泉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北 市 產 業 公 字 第
10730759200號。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9 
 
A2-21 
 
A2-
20~29 

25.水產動植物繁殖保
育區 

漁業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漁二字第 1071252785
號函。 

2.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北 市 產 業 農 字 第
10730616500號函。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9 
 
 
A2-10 
 
A2-
20~29 

26.優良農地 農 業 發 展 條
例、區域計畫
法施行細則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北 市 產 業 農 字 第
107306165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0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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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5/10) 

二、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及
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災
害
敏
感 

1. 地質敏感區 ( 活動斷
層、山崩與地滑、土石
流) 

地質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
敏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
活動斷層及土石流屬免查
詢範圍。 

2.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國土資訊服務雲，地質敏
感區(山崩與地滑)套疊圖，
本計畫未位於山崩與地滑
區。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0 
 
 
 
 
 
 
 
A2-
20~29 

2.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
川 管 理 辦
法、排水管
理辦法、淡
水河洪水平
原管制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11 
 

3.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嚴重地層下
陷地區劃設
作業規範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11 

4.海堤區域 水利法、海
堤管理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11 

5.淹水潛勢 災 害 防 救
法、水災潛
勢資料公開
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濟部水利署，經水工字
第10753039300號函，未公
告淹水潛勢地區，且本計
畫範圍經內政部營建署環
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
結果，亦並未位於「淹水
潛勢地區」。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 
 
A2-
20~29 

6.山坡地 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
水土保持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
程處，北市工地審字第
107303494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8 
 
A2-
20~29 

7.土石流潛勢溪流  災 害 防 救
法、土石流
災害潛勢資
料公開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 局 ， 水 保 防 字 第
1071801759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2 
 
A2-
20~29 

8.前依「莫拉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例」劃定公
告之「特定區域」，尚
未公告廢止之範圍 

區域計畫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內政部營建署，營署綜字
第1071144232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4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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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6/10) 

二、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
令及劃
設依據 

查詢結果及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生
態
敏
感 

9.二級海岸保
護區 

海岸管
理法、
 行 政
院核定
之「臺
灣沿海
地區自
然環境
保護計
畫」 

■是□否 
限制內容： 
1.禁止捕捉或干擾鳥類。 
2.限制抽沙。 
3.改善污水排放及禁止廢棄
物、廢油傾倒排入水域。 

1.內政部營建署，營署綜
字第1071144232號函。 

2.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4 
 
A2-
20~29 

10.海域區 區域計
畫法、
區域計
畫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現場勘查及套繪內政
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之國土規劃地理資訊
圖台，其環境敏感地區
圖資研判，本計畫非位
於海域區範圍。 

2.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3 
 
 
 
 
A2-
20~29 

11. 國家級重
要 濕 地 之
核 心 保 育
區 及 生 態
復 育 區 以
外 分 區 、
地 方 級 重
要 濕 地 之
核 心 保 育
區 及 生 態
復育區 

濕地保
育法 

■是□否 
限制內容： 
根據濕地保育法第 25條規
定，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
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
行為： 
(一)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
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
水資源系統。 
(二)挖掘、取土、埋填、堆置
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三)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
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
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
或傾倒污(廢)水、廢棄物或其
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
污染物。 
(五)騷擾、毒害、獵捕、虐
待、宰殺野生動物。 
(六)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
入、捕撈、獵捕、撿拾生物
資源。 

1.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
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網
站，初步調查結果；臺
北市士林區富安段一小
段 362 、 364 、 389 、
411-2地號土地部分涉
及本部公告淡水河流域
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
濕地範圍，且涉106年6
月27日公告「淡水河流
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
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
之其他分區範圍內。 

2. 查臺北市士林區中洲段
466-2、 545-1、 547、
548-1、549-1、550-1、
551-1、552-1、553-1、
772-2、776-2、778-2、
782-2、783-2、784-2、
785-2、857-2地號等17
筆土地部分涉及本部
106年6月27日公告淡水
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
級)重要濕地及保育利
用計畫範圍，餘1036筆
土地非屬重要濕地範圍
內。有關前開位於重要
濕地範圍之土地，其涉
及之保育利用畫功能分
區，說明如下： 
(一)、臺北市士林區中

頁碼待
單一窗
口正式
函文後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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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段545-1、547、548-
1、549-1、550-1、551-
1、552-1、553-1地號
等8筆土地位於「環境
教育區」範圍內。 
(二)、臺北市士林區中
洲 段 772-2 、 776-2 、
778-2、782-2、783-2、
784-2、785-2、857-2地
號等8筆土地位於「其
他分區」範圍內。 
(三)、臺北市士林區中
洲段466-2地號等1筆土
地位於「其他分區」及
「環境教育區」範圍
內。 
註：位屬國家級重要濕
地核心保育區、生態復
育區以外分區。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2.歷史建築 文化資
產保存
法 

■是□否 
限制內容：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5 條：政
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
畫，不得妨礙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之保存及維護。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
市 文 化 文 資 字 第
10731477400號函。 

2.計畫範圍內涉及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公告登錄之
十二處歷史建築。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5 
 
 
附錄16 
 
 
A2-
20~29 

13. 聚落建築
群 

文化資
產保存
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
市 文 化 文 資 字 第
10731477400號函。 

2.12處歷史建物公告函文
資料 

2.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5 
 
 
附錄16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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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7/10) 

二、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
及限制內

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4.文化景觀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10731477400號函。 

2.12處歷史建物公告函文資料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5 
 
附錄16 
 
A2-
20~29 

15.紀念建築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10731477400號函。 

2. 12處歷史建物公告函文資料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5 
 
附錄16 
 
A2-
20~29 

16.史蹟 文化資產保
存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10731477400號函。 

2. 12處歷史建物公告函文資料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5 
 
附錄16 
 
A2-
20~29 

17.地質敏感區
(地質遺跡) 

地質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文資字
第107314774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5 
 
A2-
20~29 

18.國家公園內
之一般管制
區及遊憩區 

國家公園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營陽企字第
107000147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2 
 
A2-
20~29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19.水庫集水區
(非供家用或
非供公共給
水) 

 □是■否 
限 制 內
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網站，屬免查詢範圍。 

A2-13 

20.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自來水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北市水淨字第
107312809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13 
 
A2-
20~29 

21.優良農地以
外之農業用
地 

農業發展條
例、區域計
畫法施行細
則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農
字第1073061650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10 
 
A2-
20~29 

22.礦區 (場 )、
礦 業 保 留
區、地下礦
坑分布地區 

礦業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1. 經 濟 部 礦 務 局 ， 礦 局 行 一 字 第
1070001513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14 
 
A2-
20~29 

23.地質敏感區
( 地 下 水 補
注) 

地質法 □是■否 
限 制 內
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網站，屬免查詢範圍。 A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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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8/10) 

二、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及
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其
他 

24.人工魚礁區及
保護礁區 

漁業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二
字第1071252785號函。 

2.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北市產
業農字第10730616500號函。 

3.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 號
函。 

A2-9 
 
A2-10 
 
A2-
20~29 

25.氣象法之禁止
或限制建築地
區 

氣象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網站，屬免查詢範圍。 

A2-14 

26.電信法之禁止
或限制建築地
區 

電信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
決字第10700066810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 號
函。 

A2-14 
~ 
A2-15 
 
A2-
20~29 

27.民用航空法之
禁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或高度
管制範圍 

民 用 航 空 
法、航空站
飛行場助航
設備四周禁
止限制建築
物及其他障
礙物高度管
理辦法、航
空站飛行場
及助航設備
四周禁止或
限制燈光照
射角度管理
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場建字第
1020023502號。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 號
函。 

A2-15 
 
A2-
20~29 

28.航空噪音防制
區 

噪 音 管 制
法、機場周
圍地區航空
噪音防制辦
法 

□是■否 
限制內容：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市環水
字第10730547200號函。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號、1079003545號函。 

A2-8 

29.核子反應器設
施周圍之禁制
區及低密度人
口區 

核子反應器
設施管制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
單一窗口網站，屬免查詢範圍。 

A2-15 

30.公路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公路法、公
路兩側公私
有建築物與
廣告物禁限
建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屬免查；城
鄉發展分署公告之高速公路禁兩
側禁建限建地區範圍圖資研判，
本計畫非位於公路兩側禁建限建
地區範圍內。 

2.本計畫為社子島開發計畫，未來
將於本開發計畫核定後劃定區內
道路範圍。 

3.航測會字第1079003546號、1079003545
號、1079003545號函。 

A2-15 
~ 
A2-16 
 
 
 
 
 
 
A2-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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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9/10) 

二、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 

查詢結果及
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註 

其
他 

31.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
建限建地區 

大 眾 捷 運
法、大眾捷
運系統兩側
禁建限建辦
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北市捷土字第10730411200
號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6 
 
 
A2-
20~29 

32.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鐵路兩側禁
建限建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

感地區單一窗口網站，屬免

查詢範圍。 

A2-16 

33.海岸管制區、山地管
制區、重要軍事設施
管制區之禁建、限建
地區 

國家安全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第三作戰區指揮部，陸六

軍 作 字 第 1070001906 號

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7 
A2-21 

34.要塞堡壘地帶 要塞堡壘地
帶法 

□是■否 

限制內容： 

1.第三作戰區指揮部，陸六
軍 作 字 第 1070001906 號
函。 

2. 航 測 會 字 第 1079003546
號 、 1079003545 號 、
1079003545號函。 

A2-17 
A2-
20~29 

35.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
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是■否 

限制內容： 

社子島地區尚未核定細部計
畫，致該地區目前無法申請
建築，故目前並無限制開發
或建築之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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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10/10)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調查之環境敏感地區 
項目 相關法令及劃

設依據 
查詢結果及
限制內容 

相關證明 
資料、文件 備註 

1.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 空氣污染防制
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6條 

1. 環保署105年8月3日
環 署 空 字 第
1050061014號 

2. 本計畫場址位於臺
北市境內，細懸浮
微粒 (PM2.5)屬空氣
品質標準之三級防
制區。 

A2-17 

2.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 噪音管制法 ■是□否 
限制內容： 
噪音管制法
第9條 

1. 臺北市政府府106年
9月 13日環空字第
10634787700號函 

2. 本計畫全區位於第
二 類 噪 音 管 制 區
內。 

A2-18 

3.水污染管制區 水污染防治法 ■是□否 
限制內容： 
水污染防治
法第30條 

1. 環保署100年5月25
日 環 署 水 字 第
1000043540號 

2. 本計畫位於淡水河
流域水污染管制區
內。 

A2-18 

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
址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網，本計畫非位於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

或整治場址。 
A2-19 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

址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 

□是■否 
限制內容：  

6.排放廢 (污 )水之承受水
體，自預定放流口以下至
出海口前之整體流域範圍
內是否有取用地面水之自
來水取口 

自來水法 □是■否 
限制內容： 
自來水法第
11條。 

1. 經細部設計完成並
確定施工時廢污水
口位置後，再函詢
地方主管機關(瑠公
農田水利會)。 

2. 完工後，本計畫產
生之廢水皆經處理
後排放，無直接排
放至承受水體。 

－ 

7.排放廢 (污 )水之承受水
體，自預定放流口以下二
十公里內是否有農田水利
會之灌溉用水取水口。 

水利法 □是■否 
限制內容： 
水 利 法 第
63-3條。 

－ 

8.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
開發管理 
辦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原住民族委員會
開放資料網站，非屬原
住民保留地。 

A2-19 

9.原住民傳統領域 原住民族基本
法、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範
圍土地劃設辦
法 

□是■否 
限制內容：  經查詢原住民族委員會

網站傳統領域查詢圖
資，非屬原住民傳統領
域。 

A2-19 

10.都市計畫之保護區 都市計畫法 □是■否 
限制內容：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 ， 北 市 都 規 字 第
10236067400號函。 

A2-19 

11.國家風景區或其他風景
特定區 

發 展 觀 光 條
例、風景特定
區管理規則 

□是■否 
限制內容：  

依交通部國家風景區經
營管理範圍資料套繪航
照圖，本計畫非屬國家
風景區或其他風景區。 

A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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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限制事項及因應對策 

項

次 開發地區 相關法規限制 因應對策 

1 

計畫範圍內

涉及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

公告登錄之

「社子島玄

安 宮 」 、

「社子島燕

樓李宅」、

「社子島李

忠記宅」、

「社子島浮

洲王宅」、

「社子島李

和興宅」等

十二處歷史

建築。 

1.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法」第三十四條

規定：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不

得破壞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

聚落建築群之完整，亦不得遮蓋其外

貌或阻塞其觀覽之通道。 
有前項所列情形之虞者，於工

程或開發行為進行前，應經主管機關

召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

落建築群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 
2.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法」第三十五條

規定：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

聚落建築群所在地都市計畫之訂定或

變更，應先徵求主管機關之意見。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

畫，不得妨礙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之保存及維護，並

應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或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

群價值之建造物，必要時由主管機關

予以協助；如有發見，主管機關應依

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審查程序辦理。 

1. 目前規劃計畫

區內歷史建物

的保存方式為

8 處原地保留

及 4 處遷移至

鄰近公園。 
2. 本計畫區內歷

史建物保存方

式亦符合建築

法第9條第4項
修建定義。 

3. 屆時進行保存

工法之前，將

依相關規定，

檢送建造物及

附屬設施群，

相關興修改建

等資料、歷年

使用情形說明

及室內外現況

照片等資料予

文化局進行檢

視評估。 

2 

本計畫場址

位於臺北市

境內，臭氧

(O3)八小時屬

空氣品質標

準之三級防

制區。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6條： 
一級防制區內，除維繫區內住戶民生
需要之設施、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要
設施或國防設施外，不得新增或變更
固定污染源。 
二級防制區內，新增或變更之固定污
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者，其
污染物排放量須經模式模擬證明不超
過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
同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
量限值。 
三級防制區內，既存之固定污染源應
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新增或變更之固
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量達一定規模

本計畫施工期間
將針對施工機具
使用符合車用汽
柴油成份及性能
管制標準之油品
及使用四行程交
通工具等防制措
施，並依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公告
之「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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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開發地區 相關法規限制 因應對策 

者，應採用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且其
污染物排放量經模式模擬證明不超過
污染源所在地之防制區及空氣品質同
受影響之鄰近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
限值。 
前二項污染物排放量規模、二、三級
防制區污染物容許增量限值、空氣品
質模式模擬規範及最佳可行控制技
術，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將可有效減少施
工產生之廢氣且
符合相關管制標
準。 

3 
計畫區位於
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內。 

噪音管制法第9條 
噪音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
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制
標準： 
一、工廠（場）。 
二、娛樂場所。 
三、營業場所。 
四、營建工程。 
五、擴音設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 
前項各款噪音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施工期間將確實
執行噪音防制措
施，施工機具應
定期保養檢查，
避免高噪音機具
同時施作。 

4 
位於淡水河
流域水污染
管制區內。 

水污染防治法第30條 
在水污染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
為： 
一、使用農藥或化學肥料，致有污染
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之虞。 
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
垃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建築
廢料或其他污染物。 
三、使用毒品、藥品或電流捕殺水生
物。 
四、在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或其沿岸
規定距離內飼養家禽、家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
污染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所稱指
定水體及規定距離，由主管機關視實
際需要公告之。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計畫非屬左列
污染水質與水量
之行為，未來施
工及完工後，本
計畫產生之廢水
皆 經 處 理 後 排
放，無直接排放
至承受水體。 

5 位於二級海
岸 保 護 區

1.「台灣沿海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中對
「一般保護區」之保護原則：在不影

本計畫開發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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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開發地區 相關法規限制 因應對策 

「臺灣沿海
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
定 公 告 之
「一般保護
區」。 

響環境之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下，維
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 
2.淡水河口保護區計畫中為維護環境之
生態特色，採取保護措施如下：(1)禁
止捕捉或干擾鳥類；(2)限制抽沙；(3)
改善污水排放及禁止廢棄物、廢油傾
倒排入水域。 

堤內，將不改變

堤外泥攤地之土

地利用型態，且

嚴禁捕捉或干擾

鳥 類 、 限 制 抽

沙、改善污水排

放 及 禁 止 廢 棄

物、廢油傾倒排

入水域。 

6 

國家級重要
濕地之核心
保育區及生
態復育區以
外分區、地
方級重要濕
地之核心保
育區及生態
復育區 

根據濕地保育法第25條規定，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
止從事下列行為： 

(一)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
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二)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
更濕地地形地貌。 

(三)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
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
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
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
功能之污染物。 

(五)騷擾、毒害、獵捕、虐待、宰
殺野生動物。 

(六)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
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獵
捕、撿拾生物資源。 

既 有 堤 防
（EL.+6.0m）外
計有21筆土地觸
及關渡重要濕地
及淡水河流域保
育 利 用 計 畫 範
圍，該21筆土地
位屬開發計畫範
圍 既 有 堤 防
（EL.+6.0m）外
邊界處，與關渡
重要濕地及淡水
河流域保育利用
計畫範圍邊界部
分重疊。 
因社子島環評案
之開發行為僅止
於前揭既有堤防
堤頂內側，相關
工程皆於既有堤
防內施作，既有
堤防及其以外範
圍（含前開21筆
土地）皆維持現
狀，無任何開發
行為，應無影響
重要濕地及保育
利用計畫之虞。 

 



抄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 1 頁　共 1 頁

機關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
342號(營建署)

聯絡人：蘇芷瑢

聯絡電話：(02)2772-1350#322
電子郵件：SUCJ@tcd.gov.tw
傳真：(02)2752-3920

內政部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7日
發文字號：台內營字第11008186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府辦理「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所提

徵詢意見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110年12月1日北市地發工字第

1107020931號、110年12月3日北市地發工字第1107021027
號函辦理。

二、經查貴府所送資料，本案開發工程項目皆在既有堤防內施

作，且涉及重要濕地之堤防及其外範圍土地皆維持現狀，

未進行任何非保育利用計畫所允許之開發工程。故現階段

尚無濕地保育法第27條須研提濕地影響說明書適用之情形

。

三、旨案緊鄰關渡重要濕地，其污水處理管線及排水系統（含

其他事業廢水）進入重要濕地時，請依「重要濕地內灌溉

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辦理，另請貴府於後續施工

期間確實執行環境監測作業，並請落實緊急應變計畫（機

制），以維濕地生態環境。

正本：臺北市政府

副本：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本部營建署濕地保育小組、城鄉發展分署海
岸復育課

附件2



社子島

拆遷補償安置陳情書

壹、失落的社子島：

亁嘉年間，大批先民到社子島來開墾，因水運及灌溉

方便，雖然年年颱風淹水，居民仍然隨遇而安、樂天知

命，直到晚清時期，因上游橋樑或某些河川設施的施作，

而引起河流改道，整個溪汎｛底村莊在數十年內被流失殆

盡，以致很多居民被迫離鄉背井；不過也因為本地土壤肥

沃，大部分居民還是願意留守，這同時也是第一次因政府

工程而受害。

終戰之後，國民政府沒有環保概念，基隆河上游，煤

礦業任意將廢棄的煤渣，堆放在基隆河邊，等颱風來沖往

下游的基隆河內，以及覆蓋在原本肥沃的農田上，使社子

島上的蔬菜區都無法耕種，農民窮困至極，別說學童學

費，連吃飯都成問題，有人無錢繳稅，連地都被拍賣掉，

更貧窮的甚至還有賒米、借錢過生活，而賣地過活也成為

當時的普遍現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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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43 次會議環境權保障基金會書面意見

有關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地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下稱社子島環評報告)第五次修訂本之內容，多有未依「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辦理之情事，本會謹列明如下：

項次 法規檢核 說明 頁次

(一) 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17 條第 1 項後段：「自行規劃設置廢（污）

水處理設施者，應併案進行評估、分析及影

響預測。」規定，併案辦理社子島污水處理

廠環境影響評估。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第 17條第 1 項的規定，社子島區段徵收

開發行為，其營運期間污廢水排放係屬

「自行規劃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自
行設置社子島污水處理廠)，故社子島汙

水處理廠依前開規定應與社子島區段徵

收環評併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且北市環

保局歷次程序審查意見也是採同樣應併

案環評的觀點。經查社子島環評報告書第

五次修正本，尚未針對污水處理廠進行影

響評估，並且於委員意見回覆對照表明載

污水處理廠要「另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顯與現行法規相違。

頁碼：1

附件4



項次 法規檢核 說明 頁次

(二) 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17 條第 2 項，及「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模

式評估技術規範」規定評估營運期間廢水排放

對承受水體水質、水域生態之影響。

因開發單位誤採社子島污水處理廠另案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故，本案環境影響評

估尚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17 條第 2 項，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河

川水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之規定，辦理

營運期間廢污水排放至淡水河水系對河

川水體水質之影響評估。

頁碼：7-44、7-45

(三) 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1項後段之規定，敘明選擇關渡國家級重

要濕地為開發行為基地之原因。

有關開發行為基地是否有涉關渡國家級

重要濕地範圍，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城

鄉發展分署已回覆至少有 21 筆土地與關

渡重要濕地保育利用範圍重疊(附件 1)。
惟查社子島環評報告書第五次修正本，迄

今未更正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且尚未未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1項後段之規定，敘明選擇關渡國

家級重要濕地為開發行為基地之原因。

頁碼：4-10



項次 法規檢核 說明 頁次

(四) 尚未確認開發行為是否有違背「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2 項第一款：

「開發行為基地不得位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

發利用之地區」；及同項第二款：「位於相關

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地區，應不得違反該法

令之限制」等規定之情事。

經查開發單位已於 2021/12/1 依濕地保育

法第 20 條規定，就本案環境影響評估事

項函詢濕地保育法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經本會於 12/6 致電主

管機關獲覆，開發單位 12/1 函詢主管機

關之事項，主管機關已要求開發單位補充

資料以利判別，尚待開發單位補件中。

故本案是否有涉濕地保育法第 27條：「應

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申請該管主管機關

審查許可」；或第 25 條「非經主管機關

許可，禁止於重要濕地範圍內從事之行

為」，中央主管機關尚在查核中。



附件一：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回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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